


1

1 概述

富乐（烟台）新材料有限公司新型胶粘剂研发生产项目位于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

C-43小区，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规定，相关信息依法公开（涉及国

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依法不得公开）。

我方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通过项目所在地政府网站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进行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公开征求意见稿，通过网络、现场张贴及报纸三种方式进行征求与

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公开内容主要包括拟建项目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

书编制单位名称；公众意见表；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等。

公示时间为 2023年 1月 17日。

2.2 公开方式

网络公开载体选取的是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关注度较高，符合要求，网址及截

图件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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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yeda.gov.cn/art/2023/1/17/art_50341_2971406.html

图 1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网站截图

2.3 公众意见情况

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三十一条 对依法批准设立的产业园区内

的建设项目，若该产业园区已依法开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且该建设项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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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规模等符合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审查通过的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时，可以按照以下方式予以简化：

（一）免予开展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公开程序，相关应当公开的内容纳入本办

法第十条规定的公开内容一并公开；

（二）本办法第十条第二款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 10个工作日的期限减为 5

个工作日；

（三）免予采用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张贴公告的方式。

拟建项目位于烟台化工产业园，园区已依法开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且

该建设项目性质、规模等符合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审查通过的规划环境影响报告

书和审查意见。依据上述规定，拟建项目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通过网络和报纸两

种方式进行信息公开，征求意见，公示内容包括征求意见稿获取方式和途径、征求意

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等，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起止时间为发布日期起 5个工作日

内。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网络公开载体选取的是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网站，关注度较高，符合要求，公示

时间为 2023年 6月 28日至 2023年 7月 4日，网址及截图件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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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yeda.gov.cn/art/2023/6/28/art_50341_2978552.html

图 2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网站截图

3.2.2 报纸

公示报纸选择在当地主流媒体“联合日报”进行公示，发布两次公示，公示时间分

别为 2023年 6月 29日、6月 30日，公示照片图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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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报纸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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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报纸公示

图 3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报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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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查阅情况

在富乐（烟台）新材料有限公司设立现场查阅点，无人员到现场查看。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未收到公众的反馈意见。

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无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未收到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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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附件

《富乐（烟台）新材料有限公司新型胶粘剂研发生产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

富乐（烟台）新材料有限公司新型胶粘剂研发生产项目位于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

C-43小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保部 部令 第 4号）、“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机制方案》

的通知（环发[2015]162号）”等规定，需对本项目建设实施情况进行公示，以便让公

众了解，同时也能了解社会公众对本项目建设的态度及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一）拟建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富乐（烟台）新材料有限公司新型胶粘剂研发生产项目

建设地点：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 C-43小区

项目投资：37449万

主要建设内容：项目位于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 C-43小区，建设厂房、仓库、门

卫等，完善相关公用设备，购置搅拌釜及配套真空泵等国产设备、涂布机、检测仪器

等进口设备，建设胶粘剂生产线。建成后，形成年产各类胶粘剂 35211吨以及相关产

品 1870万平方米。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方：富乐（烟台）新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 C-43小区

邮编：264006

联系人：柳晶涛

联系电话：0535-6103356

邮箱：Tommy.Liu@hbfuller.com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山东海岳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公众意见表

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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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电话：0535-6105041

反馈邮箱：Gary.guo@hbfuller.com

《富乐（烟台）新材料有限公司新型胶粘剂研发生产项目》

（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

项目位于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 C-43小区，目前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

制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规定，现征求社会公众对项目环境影

响有关意见。

（一）征求意见稿获取方式和途径

网络下载链接：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buOSSiBO9cnFJ0_o_HHDMg 提取

码: im47 或到建设单位现场查阅。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周边 5km范围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

（三）公众意见表

可 通 过 填 写 公 众 意 见 表 反 馈

（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电话：0535-6105041

邮箱：Gary.guo@hbfuller.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发布之日起 5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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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XXX项目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境影

响和环境保护措

施有关的建议和

意见（注：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

规定，涉及征地

拆迁、财产、就

业等与项目环评

无关的意见或者

诉求不属于项目

环评公参内容）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若本页不

够可另附页）

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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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日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日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xx省 xx市 xx县（区、市）xx乡（镇、街道）xx
村（居委会）xx村民组（小区）

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日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日码或邮箱）

地 址
xx省 xx市 xx县（区、市）xx乡（镇、街道）xx
路 xx日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和不

能公开的具体信息。




